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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

独立董事，事前审查了准备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

关联交易议案。经审查，我们认可该等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现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及本次会议审议的其它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0 年度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报废处理的资产属于技改拆除、损毁、

闲置老旧，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正常使用或者无可使用价值的部分。公

司本次对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

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有利于更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本次资产报废处理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该部分资产报废处理。 

二、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会计谨慎性原

则，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和关于执行新租赁会计准则的议案 

公司依据财政部 2019 年 12 月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和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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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的法规

保持一致，便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四、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根据公司客观实际情况，

兼顾了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回报股东两者需求，是较为合理的。公司本次

及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我们对续聘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华

兴所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严

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允合

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因此同

意将拟续聘华兴所作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我们对续聘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审查，

公司本次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华兴所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

计工作的要求，并且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续聘华兴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本议案经董事会决议通

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 

公司 2021 年度拟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104,550万元（含子公司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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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其中：截至 2021 年 4 月 16日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金额 69,550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 14,150 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未违背证监发【2003】56

号、证监发[2005]120 号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担保计划将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 2021 年度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融资的计划 

为维持公司当前业务和完成本年度全面预算，根据公司融资实际情

况，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融资是需要且必要的。针对不同交易事项

明确相应的定价原则，包括“不高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

次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 10 个基点”、“原则上不高

于本公司在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品种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有公

平性和现实可操作性。本议案交易涉及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交易计

划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

规范、公平。本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该议案。 

八、关于 2020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采购煤炭、采购原材料的交易，可以增加采购渠道，增强保供

议价话语权。原材料采购按可比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确定，煤炭采购，

以公司向其他煤炭企业招标产生的中标价格为基准，结合保供能力、

质量稳定性等因素，给予适当溢价，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销售水泥的交易，按市场价原则定价，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接受直购电技术服务，系充分利用

省配售电公司在交易议价能力、优惠政策争取和合同电量执行等方面的

专业化优势，为本公司有关企业代理购买 2021 年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参

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并争取最优惠电价。本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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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交易涉及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

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规范、

公平。我们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黄光阳、刘伟英、肖阳 

2021年 4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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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